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中等學校閩南語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班」
【報名表】

                                                                報名表收件(日期)：            
	姓名
	
	學號
	(由本單位填寫)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男 □女

	學歷
系所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學校
(全名)
	
	任教
科目
	

	通訊
地址
	□□□□□
	E-mail
	

	電話
	宅：（ ）
	傳真
	（  ）

	
	公：（ ）             分機：
	手機
	

	教師證
字號
	日期：  年  月  日
	級別
	□高中□國中□中等學校

	
	字號：
	登記
科別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         校    長： 

註：1. 本表未經單位主管簽章者無效
    2. 請加蓋學校印信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切結書(新版)

本人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以下簡稱本班）進修課程，本人充分瞭解教育部為提升教師教學之專業知能、促進有效教學成效之旨意，茲願切實遵守下列各條約定：

一、進修期限：自民國 114 年 09 月 01 日 至 116 年 08 月 31 日止。
二、進修班名：114年度中等學校閩南語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班。

三、進修之師培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四、進修學分：計__40__學分。

五、進修學員報名本班時應為符合招生簡章參加對象資格之現職教師，未有留職停薪、育嬰或侍親假等未任教之情事。

六、進修期間恪守本班所訂學分數及階段別全程參訓，並依進修學校規定之出勤考核及評分標準，完成各階段之進修。

七、本班學員需於報到時向進修學校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保證金於課程修畢後無息退還；進修期間未能如期完成全部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八、進修教師於修畢本班課程且取得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並配合開班學校填寫後續追蹤資料。

九、本班學分費定為一學分新臺幣2,000元計；違反第八條者，應全額繳還學分費，偏遠、花東與離島地區補助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亦應繳還補助金額。

十、本人同意上開規範，絕無異議。

此　致

教育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中等學校本土語文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採認申請表

本表僅適用於教育部114年1月24日臺教師（三）字第1142600218號函核定之「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班」學員
          114.4.1製表
	系(所)別
	114年中等學校閩南語文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班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

	認定版本核定文號
	教育部113年12月13日臺教師（二）字第1130128284號


	採認
資格1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可採認「閩南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6學分(不包括「閩南語正音與拼音研究」)。
1.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書者。
2.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全民台語認證B2級以上資格者。
※註：若同時具備兩個證照，請擇一辦理。

	應附證件
	語言證書影本(請簽名)。

	擬採認之專門科目

(本所專門科目一覽表所列「閩南語文溝通能力」類別之科目名稱、學分數及必選修別)
	具備語言證照
	承辦單位審查結果(A)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別
	語言證照名稱(勾選)
	填寫考取年度
	填寫
考取成績
	可
	否
	學分數
	核章

	例
	閩南語聽與說專題
	3
	必修
	□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全民台語認證
	109
	中高級
	
	
	
	

	
	
	
	
	□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全民台語認證
	
	
	
	
	
	

	
	
	
	
	
	
	
	
	
	
	


	採認
資格2
	同時具備以下兩項條件者，可抵免「閩南語教學專題」3學分課程。
1.自申請日前向前推算具5年(10學期)相同師資類科(領域)任教經驗。
2.閩南語文教學平均每周授課達六節以上。
※註：相同師資類科年資僅採計「中等學校」實際從事閩南語文教學工作之年資。

	應附證件
	請檢具學校開立之在職(服務)證明正本或蓋有學校教務處戳章之課表。

	審核證明文件
	(請敘明證明文件之內容，

例：1.○○學年度○○學期○○學校在職證明)


	承辦單位審查結果(B)

	
	
	可
	否
	學分數
	核章

	
	
	
	
	
	


	總採認學分數(A+B)： 

	審核單位
	承辦人核章
	
	主管核章
	


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證明文件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及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必填)
附件1





附件2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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